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桂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春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马莉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

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

元

）

1,344,895,010.23 1,398,807,225.61 -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721,043,840.29 724,507,498.44 -0.4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152,761,467.64 -17.56% 424,694,414.50 -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8,857,014.49 -34.94% 16,536,341.85 -1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5,983,498.91 -38.97% 10,385,888.69 -0.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43,030,095.93 90.8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 -42.86% 0.08 -2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 -42.86% 0.08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

下降

0.7

个百分点

1.42%

下降

1.21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7,668,239.89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2,412.64 --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1,085,374.09 --

合计

6,150,453.1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

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351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桂雪 境内自然人

32.00% 64,000,000 63,000,000 -- --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01% 8,015,873 0 -- --

潘洪沂 境内自然人

2.50% 5,000,000 0 -- --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其他

2.31% 4,624,085 0 -- -

姜可军 境内自然人

1.88% 3,750,000 3,750,000 -- --

熊若刚 境内自然人

1.88% 3,750,000 3,750,000 -- --

任贵清 境内自然人

1.50% 3,000,000 3,000,000 --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华中

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7% 2,547,310 0 -- --

阎芷苓 境内自然人

1.13% 2,250,000 2,250,000 --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轻资产

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其他

1.00% 1,999,965 0 --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

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015,873

人民币普通股

8,015,873

潘洪沂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4,624,085

人民币普通股

4,624,08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华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2,547,310

人民币普通股

2,547,3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轻资产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

LOF

）

1,999,965

人民币普通股

1,999,965

中山证券

－

工商银行

－

中山证券金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999,950

人民币普通股

1,999,95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邮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4,693

人民币普通股

1,504,693

新余市容大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1,347,8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7,8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1,340,7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0,7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299,904

人民币普通股

1,299,9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

《

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

如有

）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

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

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与年初相比减少68.05%，主要是报告期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导致银行存款减少所致；

2、应收票据与年初相比减少77.34%，主要是报告期应收票据到期承兑所

致；

3、预付款项与年初相比增加427.24%，主要是报告期将新增合并方的预付

账款进行合并所致；

4、应收利息与年初相比减少100%，主要是报告期收回定期存款利息所

致；

5、其他应收款与年初相比增加69.16%，主要是报告期支付的投标保证金

和中标服务费增加所致；

6、在建工程与年初相比增加299.33%，主要是报告期将新增合并方的在建

工程进行合并所致；

7、递延所得税资产与年初相比增加32.76%，主要是报告期坏账准备余额

增加所致；

8、应付票据与年初相比减少72%，主要是报告期应付票据到期支付所致；

9、应付职工薪酬与年初相比增加1540.95%，主要是报告期末住房公积金

延期支付所致；

10、应交税费与年初相比增加981.41%，主要是报告期应交增值税余额增

加所致；

11、应付利息与年初相比减少100%，主要是报告期偿还借款利息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30.30%，主要是报告期营业收入与去年

同期相比有所减少所致；

2、所得税费用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60.69%，主要是报告期递延所得税费

用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90.88%，主要是报

告期支付材料采购款减少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39.4%，主要是对外

增加长期股权投资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343.66%，主要是报

告期取得借款减少、偿还前期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 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

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全体股东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

股份

。

2011

年

07

月

27

日

36

个月 履行完毕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持有股份的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

理人员

在股份锁定承诺期满后

，

作为公司董

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自离职之日

起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股份

，

离

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本公司股票数量

占本人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票总数的

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2011

年

07

月

27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实际控制人刘桂雪

先生

；

持股

5%

以上

股东潘洪沂先生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2011

年

07

月

27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不适用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

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34.52%

至

-1.78%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

（

万元

）

2,000

至

3,000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

元

）

3,054.4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4

年特高压投资滞后

，

市场竞争激烈

，

预计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将有所降

低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适用 √ 不适用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桂雪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606

证券简称：大连电瓷 公告编号：

2014-039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于2014年10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 会议

通知于2014年10月17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件及电话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本

次会议应参会董事10名，实际参会董事10名，部分公司高管、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刘桂雪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大连电瓷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次公司实施会计政策变更， 是依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调整，能

够更加客观公正的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

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变更。

关于本议案， 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的《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独立意见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2、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公司《2014年第三

季度报告正文》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3、审议通过《关于受让大莲电瓷（福建）有限公司股东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弃权0票，反对0票

董事会经审议决定，以实际认缴出资额为作价依据，受让黄家扬所持大莲

电瓷（福建）有限公司3%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180万元）；受让吴仁国所持大

莲电瓷（福建）有限公司1%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60万元）。受让完成后,公司

所持大莲电瓷（福建）有限公司股权由57%增至61%。

4、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关于本议案， 详见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独立意见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公司现任审计部负责人杨红英女士即将退休，为保证审计工作持续有效开

展，经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审议决定聘任王秩琴女士（简历见附件一）为公

司审计部负责人，聘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独立意见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1、《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附件一：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部负责人简历

王秩琴女士，中国国籍，1970年9月出生，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本科学历，

会计师，中共党员。 1994年8月至2003年9月，任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财

务处会计；2003年10月至2014年1月， 任大连新型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

会计；2014年1月至今，任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

王秩琴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证券代码：

002606

证券简称：大连电瓷 公告编号：

2014-040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于2014年10月29日上午10：00时，在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478�号华邦

上都大厦 A�座 12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17日以

书面送达、电子邮件及电话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

际出席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道骏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公司此次变更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变更事项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对公司财务状况及实际

经营情况的反映更为准确和客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

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此次变更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关于本议案， 详见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2、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公司《2014年第三

季度报告正文》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3、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关于本议案， 详见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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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变更日期：

自2014年7月1日起。

2、变更原因：

财政部自2014年1月26日起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

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

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以及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2014年6月20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2014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

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2014年7月23日，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

准则〉的决定》，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

则。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中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

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

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自2014年1月26日起修订和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

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及《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等具体准则规定的起始日期进行执行，其余未

变更部分仍执行中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其他有关规

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

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

合并财务报表》，以及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

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

露》、《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相关情况：

公司在本报告期已按照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新准则的实施不

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三、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财政部自2014�年1月26日起修订和颁布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 公司

对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3�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变更》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的审议、批准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

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此次变更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变更事项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对公司财务状况及实际

经营情况的反映更为准确和客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

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此次变更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五、备查文件

1、《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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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大莲电瓷（福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子公司” ）为大连电瓷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因生产经营需要，福建子公司

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闽清支行申请人民币2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

2014年10月2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全票通过《关于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决定为福建子公司上述贷款业务提供担保。 该事

项在公司董事会的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大莲电瓷（福建）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闽清县池园镇宝新工业项目集中区；

法定代表人：孙启全；

成立时间：2013年03月14日；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高低压电瓷电器、玻璃绝缘子、硅橡胶绝缘子、陶瓷灯

座、熔断器、闸刀开关、滑石瓷、胶木产品、灯具、金属制品、建筑陶瓷、建材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股权情况：福建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持股比例

为57%；黄家扬、李庭诗、吴仁国、李庭英、黄宜伦、严万武和马春艳七名自然人

合计持有福建子公司43%的股份，公司与黄家扬等七名自然人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

福建子公司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已审计

）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未审计

）

资产总额

50,014,564.84 120,946,120.21

负债总额

10,014,564.84 63,711,065.57

资产负债率

20.02% 52.68%

营业收入

-- 16,866,282.9

净利润

-- -2,764,945.36

注：2013年12月31日福建子公司尚处于开办期，未营业，无利润。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事项尚未签署协议，具体的协议条款内容由公司及福建子公司与银行协

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同意为福建子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本次担保有助于解决其业务发

展所需资金问题，是对子公司业绩提升的有力支持，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需要；

目前，福建子公司资产优良，偿债能力较强，本担保事项的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

之内。

同时，为进一步降低财务风险，若公司因上述担保导致任何损失，福建子公

司股东将按持股比例承担各自相应份额的损失。

五、独董意见

大莲电瓷（福建）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为保证其生产经营稳步

开展，公司拟为其银行贷款业务提供担保。 目前，该子公司资产优良、经营稳

定，贷款业务是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我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处于可控的范

围之内，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该担保事项

已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其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我

们同意本担保事宜。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74%。 截至本公告日，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的两笔对外担保事项，均为福建子公司贷款提供的担保，连同

本次担保，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为4000万元，占公司201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比

率的5.48%。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郑渝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邱小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家相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6,366,723,405.02 7,908,273,681.81 -1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605,537,772.70 2,563,881,674.92 1.6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349,301,251.67 -58.22% 1,145,298,965.29 -6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77,355,173.24 -13.05% 110,337,800.01 -5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76,909,012.61 -11.81% 110,807,603.56 -57.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158,714,324.85 79.3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0 -23.08% 0.15 -64.29%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0 -23.08% 0.15 -6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1% -0.95% 4.27% -9.6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361,350.25 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609,315.06

理财产品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74,369.55 0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156,601.1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0.00

合计

-469,803.55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7,43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郑渝力 境内自然人

12.03% 88,697,444 88,697,444

四川省道诚力实

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81% 57,600,000 52,200,000

廖开明 境内自然人

1.47% 10,815,160 10,815,160

赵亚平 境内自然人

1.47% 10,815,160 10,815,160

罗宣正 境内自然人

1.47% 10,815,160 10,815,160

王雨功 境内自然人

1.47% 10,815,160 10,815,160

周维刚 境内自然人

0.80% 5,895,752 5,895,752

蒋银川 境内自然人

0.62% 4,605,568 0

梅萍 境内自然人

0.51% 3,746,534 3,746,534

米鹏 境内自然人

0.51% 3,744,115 3,744,115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四川省道诚力实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5,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00,000

蒋银川

4,605,568

人民币普通股

4,605,568

钱裕宽

3,387,204

人民币普通股

3,387,204

吕敏

3,043,307

人民币普通股

3,043,307

雷运明

2,353,331

人民币普通股

2,353,331

吴婉婷

2,093,200

人民币普通股

2,093,200

刘三

1,749,881

人民币普通股

1,749,881

吴俊泉

1,540,400

人民币普通股

1,540,400

刘勇

1,198,2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8,200

彭玉香

1,0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大股东之间郑渝力

、

四川省道诚力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廖开明

、

赵亚

平

、

罗宣正

、

王雨功

、

周维刚

、

梅萍

、

米鹏属于一致行动人

。

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

东相互之间

、

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中吴婉婷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093,200

股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904,114,386.04 1,988,466,437.33 -54.53%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偿还银行贷款

所致

预付款项

75,338,921.96 13,300,968.98 466.42%

系公司预付购买不动产款项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917,282,393.15 1,387,253,079.14 -33.88%

报告期收回元华路拆迁补偿资金

所致

短期借款

345,700,000.00 1,900,000,000.00 -81.81%

根据公司资金安排偿还银行贷款

所致

应付票据

0 28,000,000.00 -100.00%

票据到期承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281,778.14 10,463,996.98 -87.75%

支付上年度员工薪酬及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150,782,321.17 248,414,297.02 -39.30%

本期缴纳企业所得税及享受西部

大开发税收优惠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145,298,965.29 3,414,061,803.57 -66.45%

本期新开工和在建工程少

，

施工产

值下降

，

施工确认收入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2,154,437.05 32,066,374.90 -30.91%

主要为公司按会计政策对应收款

项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3,201,489.04 91,334,812.30 -125.40%

本期应纳税所得额减少和公司收

到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

1,153,528,400.91 1,941,606,017.90 -40.59%

本期收回工程款减少所致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1,199,044,786.05 2,456,967,535.13 -51.20%

本期工程施工投入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235,397,562.25 376,469,248.89 -37.47%

本期支付投标履约及实力保证金

比上期减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576,800,000.00 27,029,781.38 2033.94%

收回元华路拆迁资金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63,989,637.26 56,364,759.23 190.94%

取得元华路投资利息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54,754,044.79 8,211,181.00 566.82%

本期支付不动产款项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41,098,160.65 1,906,122.73 7302.36%

支付成温邛大邑

BT

项目前期费用

和购买理财产品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458,500,000.00 62,250,000.00 636.55%

本期收回借款保证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郑渝力

；

时任公司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

员

；

与郑渝力一致行动的

除上述董事

、

监事

、

高管

以外的其他

37

名自然人

股东

；

本公司第二大股东

四川省道诚力实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

已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

2011

年

11

月

03

日

2011

年

11

月

3

日至

2014

年

11

月

3

日

严格履行

郑渝力

、

四川省道诚力实

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本人

/

本公司目前无投资并控制与成

都路桥产品

、

业务相同或类似企业

；

除

应成都路桥要求为成都路桥利益协助

采取行动外

，

将不会主动从事与成都

路桥业务相竞争或有利益冲突的业务

或活动

；

不会利用成都路桥的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身份从事任何限制或影响

成都路桥正常经营的行为

；

若成都路

桥在其现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

其经营业务范围

，

而本人

/

本公司控制

的公司已在经营的

，

只要本人

/

本公司

仍然是成都路桥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

，

本人

/

本公司同意成都路桥对相

关业务在同等商业条件下有优先收购

权

。

2010

年

08

月

11

日

无期限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无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70.00%

至

-50.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

（

万元

）

9,448.29

至

15,747.14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

元

）

31,494.2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在建及新开工施工项目较少

，

导致确认收入下降

，

净利润下降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002628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

2014-049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270,089,9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63%。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4年11月3日（星期一）。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路桥” 或“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11]1529号” 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200万股，并于2011年11月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167,000,000股。

经2012年3月20日召开的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以总股本167,000,000股为基数，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334,000,000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949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3年7月26日向社会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75,675,675股，增发后公司总股本增至409,675,675股。

经2013年9月16日召开的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总股本409,675,675股为基

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8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737,416,215股。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737,416,215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270,914,501股（含高管锁定股

824,562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466,501,714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股东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及 《公司章

程》，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作出如下承诺：

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郑渝力、周维刚、王继伟、邱小玲、王建勇、徐基伟、冯梅

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该公

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法人股东四川省道诚力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他42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4年11月3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70,089,9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63%；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50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

备注

1

郑渝力

88,697,444 88,697,444

现任董事长

，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其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2

四川省道诚力实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52,200,000 52,200,000

3

罗宣正

10,815,160 10,815,160

4

廖开明

10,815,160 10,815,160

5

赵亚平

10,815,160 10,815,160

6

王雨功

10,815,160 10,815,160

7

周维刚

5,895,752 5,895,752

现任董事

、

总经理

，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8

梅萍

3,746,534 3,746,534

9

米鹏

3,744,115 3,744,115

10

周道恒

3,729,100 3,729,100

11

李忠华

3,729,100 3,729,100

12

黄丽嘉

3,729,100 3,729,100

13

朱仁杰

3,729,100 3,729,100

14

邱小玲

3,606,548 3,606,548

现任董事

、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

本次实际可上市

流通数量为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15

冯梅

3,606,549 3,606,549

现任副总经理

、

总经济师

，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

数量为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16

胡晓晗

3,488,335 3,488,335

17

冷强凯

2,505,020 2,505,020

18

陈克战

2,324,758 2,324,758

质押冻结

2,324,758

股

，

解禁后仍为冻结状态

19

田世华

2,285,528 2,285,528

20

何友蓉

2,264,256 2,264,256

21

赵俊

2,167,323 2,167,323

22

王继伟

2,167,322 2,167,322

现任董事

、

常务副总经理

，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

数量为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23

徐基伟

2,167,200 2,167,200

现任董事

、

总工程师

，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

为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24

王轶东

2,027,837 2,027,837

25

邓家富

1,898,917 1,898,917

26

吴萍

1,683,929 1,683,929

27

周孝全

1,683,929 1,683,929

质押冻结

480,000

股

，

解禁后仍为冻结状态

28

武竟

1,608,120 1,608,120

29

王建勇

1,561,777 1,561,777

现任董事

，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其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30

杨运明

1,422,292 1,422,292

31

肖成刚

1,422,292 1,422,292

32

黄祖祥

1,422,292 1,422,292

33

戴贤文

1,381,964 1,381,964

34

肖憬蓉

1,329,304 1,329,304

35

钟伟

1,304,078 1,304,078

36

伍春燕

1,304,068 1,304,068

37

祝劲松

1,183,982 1,183,982

38

刘燕

934,956 934,956

39

王云贵

851,515 851,515

40

莫荣川

841,965 841,965

41

曾凡梁

841,964 841,964

42

施少华

841,964 841,964

43

谢惠基

841,964 841,964

44

王安富

841,964 841,964

45

杨利文

841,964 841,964

46

杨家相

734,400 734,400

47

谢晓梅

698,533 698,533

48

程颖

605,545 605,545

49

孙正良

550,800 550,800

50

李媛媛

383,900 383,900

合计

270,089,939 270,089,939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持有成都路桥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均已严格履行相关

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

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对成都路桥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 。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628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

2014-050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承诺到期解除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一致行动承诺情况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东罗宣正、廖开明、赵亚

平、王雨功等48名自然人于2008年签署了一致行动《承诺函》，承诺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郑渝力先生保持

一致行动。

《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本人同意并承诺在公司今后的重大经营决策过程中（包括历次的股东大会决策程序中）在与郑

渝力先生事前协商一致并保持一致行动（包括但不限于提案权、表决权上的一致性，涉及与郑渝力先生及

其关联方与公司的关联交易决策事项时的回避表决）的基础上，行使持有股份的表决权。

2、本承诺函不可撤销，自签署之日起至股份公司上市后36个月届满之日止持续有效。

上述48名自然人股东还同时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十六个月届满之日止，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

理所持有的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也不由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所持有的股

份。 ”

二、一致行动承诺到期情况

鉴于公司将于2014年11月3日上市满36个月，上述48名自然人股东一致行动承诺将于2014年11月3

日到期，其所持公司股票将于2014年11月3日上市流通。

截止本公告日，无上述48名自然人股东向实际控制人郑渝力先生或公司表示一致行动承诺期满后将

延长或追加相关承诺。

三、一致行动承诺到期后对公司的影响

一致行动承诺于2014年11月3日到期后，实际控制人郑渝力先生将与罗宣正、廖开明、赵亚平、王雨

功等48名自然人股东不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一致行动承诺到期后，郑渝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2.03%的股份，通过四川省道诚力实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控制公司7.81%的股份表决权。 郑渝力先生直接和间接共实际控制公司19.84%的股份表决权，远

高于公司其他股东控制的股份表决权。因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一致行动承诺到期前后未发生变化，均

为郑渝力先生。

北京大成（上海） 律师事务所就公司相关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实际控制权归属出具了法律意

见，详见2014年10月29日巨潮资讯网《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事宜的

法律意见书》。

四、律师的法律意见

1、2014年11月3日起，《承诺函》失效，一致行动关系解除。

2、《承诺函》失效及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不违反《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真实、合法、有效。

3、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郑渝力先生。 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五、备查文件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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